附件 2



收 款 证 明



汉阳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：
我公司获得    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。根据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区级配套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阳经信科技〔2025〕9号)文件精神，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新认定/重新认定奖励条件，现申请区级财政奖励资金    万元(人民币：      万元整)，特请支付！
单位名称：(名称与文件上一致)
开户行：
12位数行号：
银行账号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



企业名称：(盖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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